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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２００９年，澳大利亚上调了货物清关费用以及检验检疫费用，如空运和

海运进口申报费，预检疫许可注册费等，提醒中国出口企业关注上调费用可能会给出口

贸易中报价带来的风险。

在检验检疫方面，澳大利亚修改了《低风险木制品计划》（ＬｏｗＲｉｓｋＷｏｏｄｅｎ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ｃｈｅｍｅ，ＬＲＷＲＡ），强化了生产过程的检验检疫，扩大了检验产品的范

围，提醒中国木制品出口企业关注该修订，及早调整生产标准及产品标准，以适应输澳

市场要求。

２００９年，澳大利亚还颁布了多项技术性贸易措施及卫生和植物措施，如《空调能效

比标准》、《关于有害磁体的玩具安全标准》、《对椰子壳纤维产品的检疫要求》、《供人食

用牛肉及牛肉产品的进口要求》等，提醒中国相关出口企业关注澳技术性贸易措施，从

生产源头开始抓产品质量，使输澳产品达到澳大利亚进口标准要求从而确保出口贸易

正常进行。

一、双边贸易投资概况

据中国海关统计，２００９年中澳双边贸易总额为６００．８亿美元，同比增长０．７％。

其中，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２０６．５亿美元，同比降低７．２％；自澳大利亚进口

３９４．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５．４％；中方逆差１８７．９亿美元。２００９年中国对澳出口的

主要商品为电器设备，机械设备，家具及寝具，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非针

织或非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钢铁制品，玩具、运动用品，塑料及其制品，车辆，其

他纺织制成品等。自澳进口的主要商品为矿砂、矿渣及矿灰，矿物燃料，铜及其制

品，无机化学品、稀土金属，动物毛、纱线及其机织物，镍及其制品，铝及其制品，锌

及其制品等。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９年，中国公司在澳大利亚完成承包工程营业额１１．２亿美

元；完成劳务合作合同金额２１１６万美元。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９年经中国商务部批准或备案，中国在澳大利亚的非金融类

对外直接投资额为１９．７亿美元。２００９年，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项目３１２个，实际使用

金额３．９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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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贸易投资管理体制概述

（一）贸易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关税制度

（１）关税管理制度

澳大利亚关税政策由海关负责制定和执行。澳大利亚有关关税政策的主要法律有

《海关法》、《１９９５年海关关税法》、《消费关税法》、《消费税法》和《新税收制度（商品服务

税）法》以及相关的法案和条例。澳大利亚现行关税法于２００６修订完成，２００７年１月１

日开始生效。该法规定了澳海关的税则归类、优惠关税政策、适用的税率和适用的国

家，并介绍了进口税则的使用。

澳大利亚进口关税税率列于《１９９５年海关关税法》中，联邦政府根据情况变化随时

对税率进行修改。进口关税税率包括一般关税税率和特别关税税率。特别税率适用于

南太平洋论坛各岛国、最不发达国家和东帝汶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国享受发展

中国家的优惠关税。此外，根据有关双边或诸边贸易协定，澳大利亚对原产于新西兰、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大多数商品免税，对原产于加拿大的某些货物也给予优惠税率，对原

产于新加坡的货物给予免税待遇，对原产于美国的９９％的制成品和全部农产品给予免

税待遇，对原产于泰国的９０％的货物给予免税待遇；一般税率适用于所有其他国家和

地区。从１９９６年起，澳大利亚实行关税减让制度。该制度允许对某些进口商品实行

关税减让，这些享受关税减让的商品在澳大利亚国内正常贸易条件下不生产，既没有

对其国内产业构成竞争威胁，也不会对其工业产生不利影响。此外，澳海关对符合进

口手工艺品关税优惠标准的手工艺品免征关税，但是该进口商品必须经澳海关认定

属于澳大利亚法律定义的手工艺品，认定范围包括手工制品原料的制作工序（全部或

重要部件由传统手工制品原料制成）、该产品的制作工序（手工制作；用手持工具制

作；用手动或脚动的工具制作）以及具有与生产国传统手工制品相近的艺术或装饰性

特征等。

澳大利亚海关对煤和铀征收出口税，其他产品不征收出口税。为了支持出口，澳大

利亚政府通过海关对进口产品再出口实施出口退税政策。该政策规定进口到澳大利亚

的商品在澳境内经过加工、处理、或制成其他产品的零部件复出口，生产厂商可以要求

退进口关税。如果进口商品未经使用复出口，其关税也可以得到返还。

２００９年６月，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上调了货物清关费用。空运进口申报费用由１０

澳元上调至１５澳元，海运进口申报费用由１０澳元上调至１４澳元。１２个月的预检疫许

可（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ＡｐｐｒｏｖｅｄＰｒｅｍｉｓｅｓ，ＱＡＰ）注册费用由９００澳元上调至１２００澳元，６个

月的预检疫许可（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ＡｐｐｒｏｖｅｄＰｒｅｍｉｓｅｓ，ＱＡＰ）注册费用由４５０澳元上调至

６００澳元。对大于２５米的入港船，头一小时的检验费用由９２０澳元上调至１０５０澳元，

一小时之后由４０澳元上调至４５澳元，对小于２５米的入港船，头半个小时的检验费用由

２４０澳元上调至３３０澳元，其他如许可评估费用，整箱及拼箱的检验费用都有不同程度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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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关税水平及其调整

２００８年财政年度，澳大利亚最惠国关税简单平均税率为３．５％，其中农产品简单平

均税率为１．３％，非农产品简单平均税率为３．９％。

澳大利亚的绝大部分进口产品适用从价税，只有奶酪、生物柴油、果汁、饮料、酒类、

烟草、石油和部分化学产品适用从量税。澳大利亚总体关税水平相对较低，平均关税税

率在０—５％。尽管税率下调，但是对于汽车备品零部件、纺织品与服装以及鞋类征收的

进口关税税率仍然较高。机动车及其零部件目前的关税为１０％，将于２０１０年降至５％

的最终关税；纺织品服装的当前关税为５％—１７．５％，将于２０１０年降至１０％，２０１５年降

至５％；鞋类产品的当前关税为１０％，也将于２０１０年降至５％。

２００９年８月，澳海关发布通告，对特定的饮料（啤酒和葡萄酒）的定义进行了修订，

将啤酒和葡萄酒调制的仿混合饮料（ｍｉｍｉｃ‘ａｌｃｏｐｏｐｓ’）排除在啤酒和葡萄酒的定义之

外，以使仿混合饮料和混合饮料（‘ａｌｃｏｐｏｐｓ’ｏｒ‘ＲＴＤ（ｒｅａｄｙｔｏｄｒｉｎｋ）’ｂｅｖｅｒａｇｅｓ）按同

样税率被征税。根据修改后啤酒的定义，啤酒将不再适用于海关编码２２０３００３１和

２２０３００３９，而是适用于新的两个八位海关编码２２０３００９１和２３０３００９９；根据修改后的葡

萄酒定义，葡萄酒将适用于新建的六个海关编码码２２０６００１３，２２０６００１４，２２０６００２１，

２２０６００２２，２２０６００２３，２２０６００２４。

２００９年４月和８月，澳海关先后两次发布通告，根据消费者价格指数（ＣＰＩ）的变化

提高了啤酒、葡萄酒、香烟等的关税。根据２００９年８月的修订，对包装不超过４８升的啤

酒将按酒精度不同征收每升酒精３５．２４澳元至４１．０６澳元的关税，对包装超过４８升的

啤酒将按酒精度不同征收每升酒精７．０３澳元至２８．９１澳元的关税。酒精含量１．１５％—

１０％的葡萄酒将被征收每升酒精６９．５７澳元外加５％的关税。葡萄酒制成的白兰地将

被征收每升酒精６４．９６澳元外加５％的关税。雪茄烟和卷烟将被征收每公斤３２２．９３澳

元的关税，焦油量不超过０．８克的烟将被征收每支０．２５８３３澳元的关税。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澳海关宣布增加奢侈汽车进口关税，将价值超过一定标准（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年度为５７１８０澳元）的奢侈汽车（不包括救护车等紧急用车辆）进口关税从２５％调

至３３％，但价值低于一定标准（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度为７１５００澳元）的节能奢侈汽车可以免

除关税，超出７１５００澳元的部分按３３％征收关税。２００９年９月，澳海关修订了这一规

定，将节能奢侈汽车税的征收标准调至７５０００澳元，进口商或者生产商因该项修订导致

的２００８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９年９月之间多缴纳的关税将可以得到返还。

２．主要进口管理制度

澳大利亚涉及出口管理的主要法律有《海关法》、《检疫法》、《进口食品控制法》、《危

险废弃物（进出口规定）法》以及相关的法案和条例。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负责宏观贸

易政策的制定，具体商品进出口的管理由澳大利亚海关负责。澳大利亚海关负责进出

口货物法律法规和各口岸的监管，以及贸易救济措施的调查和实施。进口的动植物商

品必须接受严格的检验检疫。进口药品必须事先获得药品管理局的批准。进口机电产

品必须预先进行安全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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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政府对部分进口产品进行管制，管制形式分为绝对禁止和限制进口两种。绝对

禁止的产品有：自利比里亚进口的粗制钻石、自杀装置。限制进口的产品有：激素、抗生

素、含有ＡＮＺＡＣ（澳新军团）字样的所有物品、国旗及武器、石棉、猫狗皮毛产品、含重金

属的陶釉、鲸类动物、化学武器、嚼烟、打火机、含有毒物质的化妆品、伪造的信用卡、冲

散人群装置（喷雾、警棍等）、自巴布亚新几内亚进口的文化遗产、金伯利钻石、电狗脖

套、危险品种狗、麻醉品、人类胚胎基因、危险动植物品种、新颖橡皮擦、塑料爆炸物、轻

武器及弹药、海鲢和鲨鱼等海鱼、电蚊蝇拍、生长荷尔蒙、危险性废品、白炽灯（Ｉｎｃａｎｄｅｓ

ｃｅｎｔｌａｍｐｓ）、化工产品、ＫＡＶＡ（一种灌木）、刀及匕首、手持激光灯、新颖钱箱、臭氧消耗

物质、含有毒物质的铅笔和画刷、杀虫剂及其他危险化学品、色情及其他违禁品（如电脑

游戏）、放射性物质、镇定剂等有治疗作用的药品、未加工烟叶、含有毒物质的玩具、１９７４

年贸易实践法（Ｔｒａｄ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Ａｃｔ１９７４）规定的禁止物品、军用武器、羊毛打包布

（Ｗｏｏｌｐａｃｋｓ）。进口上述产品必须得到环境、文物及艺术部、健康老龄部、农林渔业部等

相应的主管部门的许可。

此外，为了预防瘟疫、防止病虫害、维护环境、保护当地产业以及履行国际协定等特

殊原因，澳海关还可能实行一些临时性和阶段性的进口限制。进口商违反绝对禁止和

限制进口的有关规定，将受到澳政府的严厉制裁。

２００９年４月，澳海关发布通告，自２００９年２月１日起，一般照明用长纤电灯泡必须

获得进口许可方可进口。一般照明用长纤电灯泡的进口商在进口前必须得到环境、文

物及艺术部长（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ｔｓ）的许可。许可只

在有限的情况下颁发。该进口禁止只适用于低功率一般照明用白炽灯泡，被用于其他

部件的一般照明用灯泡，彩色一般照明用灯泡，镀银一般照明用灯泡，蜡烛灯，花式圆

灯，卤素或压缩荧光灯不在禁止之列。违反规定者可能被处以１１万澳元以下或者五倍

于货物价值之中较重之罚款。

２００９年８月，澳海关发布公告，修改有关石棉的进口规定。根据此次修订，含有闪

石或温石棉的船或物资装置将被取消进口管制，只要它们符合以下条件：毛重１５０吨以

上；所含石棉为２００５年１月之前安装；正常状态下石棉不会对任何人造成危险。另外，

对符合如下条件的船或物资装备仍然实行禁令：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尚未结束建造的船或

物资装备；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以前通过改装、整修安装石棉的船或物资装备在２００５年１

月１日之后又重新安装了其他石棉。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澳检验检疫局发布检疫警告，澳大利亚生物进口计划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ＢＩＰ）将对一系列低风险实验用生物材料以及食品采用电子许可证

（ｅＰｅｒｍｉｔｓ）系统，实施进口许可证在线申请。该电子许可证系统将提供如下服务：通过

电子邮件收取进口许可证；缩短进口许可证申请行政程序的周期；降低许可证申请的费

用；许可证申请者及持证人能够检验其许可证状态；申请者可以在一张许可证上申请多

个需许可商品。电子许可证系统将与目前的电子呈交系统（ｅＬｏｄｇｅｍｅｎｔ）以及人工申请

系统同时适用。自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５日起，被纳入电子许可证系统管理的生物商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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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抗血清，血清、血液、体液或组织，抗生素敏感药碟，纯化的毒素或素液，纯化ＤＮＡ／

ｃＤＮＡ或ＲＮＡ，纯化的重组细菌蛋白和脂质，ＤＮＡ／ＲＮＡ修饰酶、限制性酶和聚合酶，

人类病原和疾病的诊断试剂盒、试剂和标准样品，多种细胞系、动物尿、动物粪便等。

３．主要出口管理制度

澳大利亚涉及出口管理的主要法律有《海关法》、《检疫法》、《出口控制法》、《环境保

护和生物多样化保护法及规定》、《可移动文化遗产保护法及规定》、《危险废弃物（进出

口规定）法》及相关的法案和条例。

澳政府对部分出口产品进行管制，管制形式分为绝对禁止和限制出口两种。绝对

禁止出口的产品有：向阿富汗出口的无水醋酸，自杀装置。限制出口的产品有：向阿富

汗出口的武器，石棉，猫狗皮毛，可能被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生物装置及化学

合成物，伪造的信用卡，文化遗产，鲸类动物，炸药、军用车、雷达等战备装置，麻醉药，珊

瑚、象牙等华盛顿公约（ＣＩＴＥＳ）规定的濒危动植物品种，武器及弹药的商业出口，私人

武器及弹药，具有爆炸、易燃或有毒等特性的危险废品，人体血液和组织，向利比亚出口

的军事装备，臭氧消耗物质，色情及其他违禁品（如电脑游戏），可转化成可能被滥用物

质的材料，医药福利计划（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Ｓｃｈｅｍｅ，ＰＢＳ）下的澳大利亚政府补

贴的处方药，铀等核裂变物质，对太平洋岛及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放射性废品，向卢旺达

出口的军事装备和辅助军事装备，向塞拉利昂出口的辅助军事装备，对亚南极水域产的

南极犬牙鱼，１００升以上的白酒，白兰地，葡萄酒。出口上述产品必须得到健康老龄部，

环境、文物及艺术部，外交外贸部，工业旅游资源部和卫生部等相应的主管部门的批准。

出口市场发展补贴（ＥｘｐｏｒｔＭａｒｋｅ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ｒａｎｔｓ，ＥＭＤＧ）计划是澳大利亚

政府为现有的和有意向的出口商提供的主要财政支持计划，由澳大利亚贸易委员会

（Ａｕｓｔｒａｄｅ）主管。该计划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中小型企业开拓海外市场。年收入及出口

推广费用满足一定条件、主要从事出口业务的任何澳大利亚个人、组织或公司都可以申

请返还一定的出口推广费用。出口推广费用须为货物和大部分服务的出口、澳国内旅

游，知识产权和技术出口、在澳大利亚召开的会议所用。２００９年７月１日起，出口市场

发展补贴做了如下修改：最大返还金额由５０，０００澳元上调至２００，０００澳元；年收入限制

由３０００万澳元上调至５０００万澳元；出口推广费用最小限额由５０００澳元上调至１０，０００

澳元；允许海外专利产品费用适用该计划，企业可以申请返还的数量限额由７个上调至

８个；以“非旅游服务”分类取代原有的国内外服务清单，扩大服务业范围，对服务出口商

申请补贴更便利；允许促进出口的州、地区、经济开发区及工业体申请该计划；对已经获

得两项补贴的申请者适用出口市场发展补贴履行评估（ＥＭＤ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ｍｅａｓｕｒｅ），

申请者必须通过出口履行测试（Ｅｘｐｏｒ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ｅｓｔ）或者澳大利亚净利益要求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ＮｅｔＢｅｎｅｆｉｔ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测试以满足该评估的要求。

４．贸易救济制度

澳大利亚现行反倾销法律主要包含在《海关法修正案》和《关税法修正案》中。澳大

利亚没有专门的反补贴立法，反补贴内容都包含在反倾销的有关法律中。澳大利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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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在审查反倾销申诉时，同时审查有无各种形式的政府补贴，如运费优惠、出口奖励及

同出口有关的关税减免、延期交税，低于市场利率的出口信贷等。

澳大利亚负责处理反倾销事务的行政管理机构主要有海关、司法和海关部长、贸易

措施复议官。澳大利亚海关既是反倾销调查部门，又是裁决机构。澳大利亚海关下属

的贸易措施司具体负责反倾销及反补贴事务，其职能是落实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调查、

实施、改变或维持；向内政部部长提出实施、改变或维持反倾销反补贴的建议；管理和协

调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实施。司法和海关部长是澳大利亚反倾销措施的最终决策者，

海关须根据各利害关系方提交的意见审查相关证据，然后作出最终的基本事实报告和

相关建议，并提交给司法和海关部长。贸易措施复议官由负责海关事务的司法和海关

部长任命，其可应当事人的申请，对征收最终反倾销税、不予立案、终止调查和税率计算

等方面的决定进行行政复议。

澳海关于２００８年底和２００９年初先后两次发布公告，就修改《反倾销手册》、《反补贴

手册》和出台《“特殊市场状况”申请指南》征求公众意见。考虑到上述手册和指南与中

国反倾销反补贴应诉关系密切，为避免澳方做出对中国不利的修改，中国商务部参与了

评论，提交了两份评论意见。２００９年７月，澳海关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修改后的《反倾销

反补贴调查手册》，以及澳海关对各方就手册修改提交的评论意见的评估报告。商务部

提出的多数意见和建议被澳海关采纳，为中国企业今后应诉澳贸易救济案件创造了良

好的规则基础。

２００９年４月，澳大利亚政府研究机构生产力委员会启动了对澳现行反倾销反补贴

体系的审查，并于９月向澳政府提交了一份评估报告，建议澳政府通过降低反倾销税

率、缩短征税时间等方式降低贸易救济措施的强度，同时加强公共利益评估，进一步

增加贸易救济调查的透明度，并通过贸易措施复审官制度加大对澳海关的监督。反

映出澳政府倡导自由贸易和竞争，反对给国际贸易施加过多限制及过分保护国内产

业的立场。

５．相关机构调整情况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４日，澳大利亚宣布将澳大利亚海关服务署更名为澳大利亚海关与边

境保护服务署。此次调整旨在使海关包容所有与边境管理有关的机构。澳大利亚海关

与边境保护服务署新增的职能有：分析并协调情报的收集、协调监管和水上回应、协同

国际力量阻止海上走私、以及从移民和公民局移交的部分职责和功能。澳大利亚海关

与边境保护服务署总部设在堪培拉，海内外共有５５００名以上雇员，与其职能执行紧密相

关的政府机构有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署、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移民与公民局、防卫局。

（二）投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澳大利亚投资政策的决定机构是澳大利亚财政部，澳大利亚外商投资评审委员会

（ＦＩＲＢ）具体负责外商投资的审批事务。澳大利亚涉及投资的主要法律有《１９７５年外资

并购与接管法》（ＦＡＴＡ）、《１９８９年外资并购与接管条例》。这两部法律规定了外商投资

门槛（美国除外，对美国的规定见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外国政府及机构在澳投资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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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无论规模大小，均须申报。媒体和住宅用房地产都是澳大利亚比较敏感的投资

领域。

２００９年８月４日，澳大利亚财政部长发表声明修改投资管理体制，从２００９年９月

２２日起开始实行修改后的《１９８９年外资并购与接管条例》。根据此次修改，曾经对外国

私人投资者所设的四个最低门槛将统一为一个，即美国除外的外国私人投资者，投资金

额在２．１９亿澳元以下，均不需要向澳大利亚外商投资评审委员会提交申请。美国私人

投资审核门槛维持９．５３亿澳元不变。澳大利亚政府每年会根据通货膨胀情况调整上述

投资审核标准。新的标准仅适用于外国私人投资者。

（三）与贸易投资相关的管理制度及其发展

１．检验检疫制度

澳大利亚有关产品检验检疫的主要法律法规有《１９０８年检疫法》、《出口控制法》、

《１９９３年进口食品控制法》以及《２００３年进口风险分析手册》。澳大利亚检验检疫局及

农林渔业部下属的生物安全局是进口产品检验检疫工作的主管机构。所有进口澳大利

亚的食品都必须符合《１９９３年进口食品控制法》的有关要求，并符合《澳新食品标准法》

所设定的相关标准。

澳大利亚低风险木制品计划（ＬｏｗＲｉｓｋＷｏｏｄｅｎ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ｃｈｅｍｅ，

ＬＲＷＲＡ）是对深加工的木材、竹、藤、藤条、柳、柳条制品等的制造、加工过程进行评估。

如果评估认为符合澳大利亚的检疫要求，经过这些过程加工的竹木制品就被认为是低

风险木制品，可以免除常规的检疫查验（包括处理要求、开包查验等），只按一定百分比

随机抽查相关文件，接受一般的监督检查。ＬＲＷＲＡ认可的有效期为２年，到期之前进

口商应重新申请。每一份ＬＲＷＲＡ认可只针对某一厂商生产的某一种产品，每一种产

品需分别申请ＬＲＷＲＡ。ＬＲＷＲＡ认可对整柜、拼柜、空运的货物都适用。２００９年４月

１４日，澳检验检疫局发布通告宣布修改ＬＲＷＲＡ。新计划将要求某些标准生产过程必

须实行适当的检疫措施，并扩大了产品的范围，硬木、夹板、胶合板、精加工竹制品、柳

木、柳条、藤条、藤杖都被包括在内。澳检验检疫局还发布了一个低风险木制品措施标

准，该标准规定了澳检验检疫局对胶合板产品的生产过程、质量控制以及仓储和船运的

最低要求。此次修订于２００９年５月４日起实施，目前的ＬＲＷＲＡ许可在有效期内依然

有效，但是目前的ＬＲＷＲＡ许可下的货物将面临５％的随机抽检。

２００９年，澳检验检疫局对检验检疫费用做了一定的调整。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７日，澳检

验检疫局发布通告，宣布修改货物清关费用。此次修改全面提高了以下项目的费用：进

口和申请的存货及评估、整箱及拼箱的检验、正常工作时间以内及以外的服务、轮船清

关文件、劳务费（ｆｅｅｆｏｒｓｅｒｖｉｃｅ）等。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澳检验检疫局发布通告，宣布修

改《２００５年检验检疫费用决定》及《１９９３年进口食品控制法》，适用新的进口食品管理服

务费，初次评估（ｉｎｉｔｉ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阶段费用４０澳元，初次评估后的每１５分钟或７．５分

钟４０澳元，如果检验检疫官在初次进口中评定该进口需要更多的信息则收取４０澳元的

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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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知识产权相关法规

澳大利亚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规主要有《１９９０年专利法》、《１９９１年专利条例》、

《１９９５年商标法》、《１９９５年商标法条例》、《１９９４年植物育种者法》、《１９９４年植物育种者

条例》、《２００３年外观设计法》（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ｓＡｃｔ２００３）、《２００３年外观设计条例》。澳大利

亚知识产权的主管部门是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４日起，澳大利亚出口商将可以在出口市场发展补贴计划（Ｅｘｐｏｒｔ

Ｍａｒｋｅ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ｒａｎｔｓ，ＥＭＤＧ）下获得部分知识产权保护费的返还。申请者可以

申请返还外国法律规定的知识产权的许可、注册、延续费用以及保护这些权利的保险费

用。为促进出口花费一万澳元以上的出口商最高可获得５０％的返还。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日，澳大利亚知识产权局在墨尔本设立的专利审查中心正式开始服

务。该专利审查中心是澳知识产权局在堪培拉本部之外首个办公场所，主要负责审查

化学工程、机械工程、化学以及电子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该中心将帮助澳知识产权局

为澳大利亚的创新者提供及时、优质的专利审查服务。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５日，澳大利亚创新和工业事务部次长表示，澳大利亚计划启动绿色

技术专利申请加速审查通道，将涉及应对气候变化的环保型技术专利申请的待审期降

至４—８周。加速审查请求可在申请提交后提出，申请人应提交书面申请，并陈述该申请

需进行加速审查的理由。专利申请是否符合加速审查条件将视具体情况而定，但申请

必须涉及绿色技术领域。申请人提出加速审查申请无需缴纳额外费用。

３．澳大利亚大幅削减２００８／０９财年海外劳务引入数量

２００９年３月，澳联邦移民部宣布，由于经济状况的不断恶化，以及本地失业率不断

上升，澳联邦政府决定削减２００８／０９财年的技术移民配额，从１３．５万人削减至１１．５万

人。同时，澳政府还决定把建筑和制造业技工从现有的紧缺劳务列表中移除。

（四）２００９年颁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１．技术法规

（１）澳大利亚提前实施空调能效比标准

２００９年４月，澳大利亚发布增补咨询草案，将原定于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实施的空调

最低能效标准提前至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日实施。不符合要求的产品出口澳大利亚将受阻。

除了将空调实施更高能效和性能指数标准实施日期提前外，澳大利亚可能在２０１２年实

施更为严苛的最低能效标准（届时能效将提高１０％）。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０日，澳大利亚相

关部门向空调相关利益者发布了标题为空调新要求的信件，旨在提醒制造商和进口商

有关额定制冷能力不超过６５ｋＷ的空调器的最低能效标准（ＭＥＰＳ），具体涉及新拟议的

ＭＥＰＳ的状况以及从２０１０年４月份开始实施的新的能源标签，和澳大利亚政府理事会

（ＣＯＡＧ）批准的自２０１１年１０月份起提高ＭＥＰＳ的宣告。拟议中的空调新要求将陆续

于２０１０年４月１日后开始生效：２０１０年４月将实行新的能效计算方法和新标签设计、

大部分产品制冷模式的更严格最低能效标准、对具备制热功能的产品首次引入加热模

式最低能耗标准、引入降低待机能耗和曲轴箱加热器的功耗要求、需求响应性能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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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４月将实行更新纳入待机能耗和其他非经营性能源消耗的制冷和加热设备的最

低能耗标准，并纳入强制性功率因素要求。

（２）澳新修改关于有害磁体的玩具安全标准

２００９年４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修改了ＡＳ／ＮＺＳＩＳＯ８１２４．１玩具安全标准，作为一

项过渡性措施，防止适用于各年龄段儿童的玩具在使用当中因儿童吞入磁体而造成伤

害。在含有害磁体玩具的正常使用和合理可预见滥用的测试程序制定出来之后，可能

会加入进一步的要求。

磁通量指数大于５０ｋＧ２ｍｍ２，并且形状和大小符合以下情况的磁体被定义为有害

磁体，具体包括：长度不超过３２毫米、直径不超过１１毫米的圆柱形磁体；直径不超过２６

毫米、厚度不超过５毫米的片形磁体；直径不超过２２毫米的球形磁体；可以被上述形状

完全装入或包裹的任何固体。

对于在接收状态下含有单独的有害磁体或磁性部件的玩具，玩具的包装和标签上

应注明警示：“警告！本产品含有小型磁铁。吞食磁铁可能引起在肠胃中粘连在一起，

从而导致严重感染或死亡。如果吞食或吸入磁铁，应立即就医。”经过正常使用和合理

可预见滥用测试后，玩具不得再释放有害磁体或磁性部件。但上述要求不适用于发动

机、继电器、扬声器、电动部件，以及其他并非玩具玩耍部分的类似设备。

（３）澳大利亚更新漂浮和水上玩具以及游泳救助物的消费品安全标准

２００９年４月，澳大利亚更新了两项新的消费品安全标准：一项是儿童习水和游泳教

学用救助物及漂浮救助物标准；另一项有关漂浮玩具和水上玩具。

《２００９年第２号消费品通知—漂浮玩具和水上玩具》。相关的漂浮玩具和水上玩具

是指：设计目的或明确意图为１４岁以下儿童在玩耍时使用的玩具、旨在用于水中承载儿

童体重的可充气或不可充气玩具、形状新奇的可充气物品、按尺寸和设计为在浅水中使

用的充气玩具船、独立的全圆形或半圆形救生圈。漂浮玩具和水上玩具不包括以下物

品：沙滩球、冲浪板、趴板冲浪板、充气床、按尺寸和设计为在深水中使用的充气船、踢水

板。正式的测试方法应采用澳大利亚／新西兰标准ＡＳ／ＮＺＳＩＳＯ８１２４．１：２００２玩具安全

第１部分：机械和物理特性的安全（ＩＳＯ８１２４—１：２０００，ＭＯＤ）及其修订内容。但现行的

儿童漂浮玩具和游泳辅助用品澳大利亚标准ＡＳ１９００—１９９１，可以延用至２０１０年３月

３１日。此前，两个消费品安全标准同时存在，可选择其中之一执行。

《２００９年第３号消费品通知—游泳和漂浮救助物》。游泳和漂浮救助物是指专为１４

岁以下儿童设计供其穿戴或附着在身上，或可供使用者坐在里面，使其通过对水的熟

悉，达到增加信心的目的，或者是通过游泳教程使其获得独立的浮力的物品，其包括但

不限于：护腕；连接的救生圈、游泳救生背心。其不包括以下物品：形状新奇的可充气物

品、独立的全圆形或半圆形救生圈、踢水板、为残疾人士治疗而设计的物品、自通告发出

之日起（２００９年４月８日）包括救生衣或其他包含在ＡＳ４７５８个人漂浮装置范围内的个

人漂浮装置物品。正式的测试方法应采用熟悉水性和学习游泳时使用的漂浮辅助用品

的澳大利亚标准ＡＳ１９００—２００２。但现行漂浮玩具和儿童游泳辅助用品的澳大利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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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ＡＳ１９００—１９９１，可以延用至２０１０年３月３１日。此前，两个消费品安全标准同时存

在，可选择其中之一执行。

（４）澳大利亚拟对游泳池泵实施自愿性标签计划

２００９年９月，澳大利亚拟对游泳池泵实施自愿性标签计划。符合条件的产品必须

符合澳洲标准５１０２．１草案的要求。如果产品满足上述符合性标准以及能效要求，那么

游泳池水泵供应商将被授予在产品上标示能效标签以显示产品性能的资格。该产品能

效标签必须根据星级评定制度来标示，标签尺寸的宽度不应小于７０毫米，长度不短于

１０５毫米。标签必须清晰地紧附于产品上，如果能效标签未能直接标示在产品上，也可

以打在产品的包装上。

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

（１）澳大利亚要求进口蛋黄酱必须获得许可

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９日，澳检验检疫局发布通知，要求含蛋量１０％以上的蛋黄酱需获得

许可方可进口。进口商在进口前须申请许可，达不到澳检验检疫进口要求的须再运出

澳大利亚或者销毁，费用自理。含蛋量不到１０％并且不含可辨别的蛋黄颗粒的蛋黄酱

不需要进口许可，但必须出具制造者声明，证明该蛋黄酱含蛋量不到１０％并且不含可辨

别的蛋黄颗粒。

（２）澳大利亚修改输澳货物植物包装随附单证

２００９年５月９日，澳检验检疫局对原有输澳货物植物包装随附单证要求进行了部

分调整，并于２００９年８月１日起实施。主要内容有：对输澳货物木质包装，须按木质包

装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ＩＳＰＭ１５）进行检疫处理并加施国际植物保护公约标识（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ＰＰＣ），澳检验检疫局不再接受检疫处理证书；包

装年度声明（ＡｎｎｕａｌＰａｃｋｉｎｇ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ＰＤ）应由包装企业出具，适用于长期（一年

以上）向特定的出口商和进口商提供相同包装种类的情况，包装企业可不必为每一批出

口货物出具包装声明；所有实施熏蒸处理的输澳货物随附的熏蒸证书，必须符合澳检验

检疫局溴甲烷熏蒸标准附件５有关规定，或者在证书上注明以下任意一条声明：该批货

物中未使用塑料包裹、或者该批货物在使用塑料包裹前实施熏蒸处理、或者该批货物中

使用的塑料包裹符合澳检验检疫局溴甲烷熏蒸标准中关于包裹和穿孔的规定。

（３）澳大利亚修改环氧乙烷灭菌处理的检疫要求

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７日，澳检验检疫局发布通告修改环氧乙烷灭菌处理的检疫要求。以

往环氧乙烷灭菌处理要求在每立方公尺１５００克药剂浓度，５０℃条件下处理４小时，而

修改后的标准则要求在每立方公尺１２００克药剂浓度，５０℃条件下处理５小时。自２００９

年９月１日起，相关进口产品必须符合这一新标准。

（４）澳大利亚采取在食品中强制添加叶酸的措施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１日，澳新食品标准局（ＦＳＡＮＺ）宣布要求澳大利亚面包生产商在所有

制作面包的小麦面粉中强制性添加叶酸，以预防新生儿神经管缺陷的发生，但含有机标

签的面粉和面包除外。此前，澳大利亚允许食品行业自愿性在面包、果汁、酵母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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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早餐谷物等食品内增补叶酸，预防疾病的发生。

（５）澳大利亚修改对椰子壳纤维产品的检疫要求

２００９年９月１１日，澳检验检疫局发布检疫警告，修改对椰子壳纤维产品的检疫要

求。根据新规定，用于环境、农业、园艺的椰子壳纤维产品（如防腐蚀垫，防草垫，地毯，

椰子壳篮球）在得到检疫预许可的前提下将被完全的开箱检查。货物中是否含有活寄

生虫、杂草种、土壤及其他检疫上的危险物质。非用于环境、农业、园艺的椰子壳纤维产

品（如擦鞋垫、包、刷子）的检疫要求没有改变，整集装箱货物的检疫可以选择只打开挡

板检查以提供样品。该项要求于２００９年１１月执行。

（６）澳大利亚加强对深加工虾的检验检疫

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２日，澳检验检疫局发布检疫警告，宣布将对深加工干对虾和湿对虾

采取强制检查计划。该计划要求２５％的货物接受检查。对于所有的申请许可的货物，

该计划自申请阶段起开始适用。进口商或代理商必须提交文件至澳检验检疫局，货物

将被送往预备检验许可（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ＡｐｐｒｏｖｅｄＰｒｅｍｉｓｅ）处开箱检查，货物有可能在澳检

验检疫局检查前在预备检验许可处被拆箱。不符合进口许可条件的货物将被销毁、再

出口或者检验是否含有虾白斑综合征病毒（ＷＳＳＶ）和黄头病毒（ＹＨＶ），不含虾白斑综

合征病毒（ＷＳＳＶ）和黄头病毒（ＹＨＶ）的货物将被放行，含虾白斑综合征病毒（ＷＳＳＶ）

和黄头病毒（ＹＨＶ）的货物将被销毁或再出口。

（７）澳大利亚制定供人食用牛肉及牛肉产品的进口要求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６日，澳大利亚发布通报，澳新食品标准局和澳农渔林业部针对牛脑

海绵状病（ＢＳＥ）拟制定供人食用牛肉及牛肉产品的进口要求。澳大利亚拟细化进口牛

肉及牛肉产品的食品安全法规，调整２００１年修改的牛脑海绵状病及进口食品安全政策，

以促进澳新食品标准局牛脑海绵状病对贸易伙伴的牛肉及牛肉产品进口是否合格进行

风险评估。该要求于２０１０年３月１日生效。

（８）澳新食品标准局修改最大残留限量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５日，澳新食品标准局发布通报，以确认２００９年５月发布的第Ｍ１００３

号提案评估报告 最高残留限量。该提案拟修改澳新食品标准法典，以调整不同农畜化

学物某些最高残留限量（ＭＲＬｓ），使其与其他国家安全有效使用农畜化学物相关法规保

持一致；调整某限值，以便与食品农畜化学物残留相关国际标准保持一致。此次通报宣

布在经过公众评议之后对第Ｍ１００３号提案做了些许修改：樱桃中的的环氧乙烷（ｅｔｏｘ

ａｚｏｌｅ）最大限量为１ｍｇ／ｋｇ，葡萄为０．５ｍｇ／ｋｇ，葡萄干为１．５ｍｇ／ｋｇ。

三、贸易壁垒

（一）关税及关税管理措施

澳大利亚总体关税水平较低，但对汽车、纺织品、服装及鞋类产品仍然维持１０％—

２５％不等的高关税。澳大利亚的关税高峰影响了中国上述产品，尤其是中国纺织品的

出口利益。

澳大利亚一向对酒类及香烟征收较高的关税，并根据消费指数的变化频繁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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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２００９年４月和８月，澳海关先后两次提高啤酒、葡萄酒、香烟等的关税。对啤酒

最高可征收每升酒精４１．０６澳元的关税，对葡萄酒最高可征收每升酒精６９．５７澳元外加

５％的关税，对雪茄烟和卷烟也征收高达每公斤３２２．９３澳元的关税。对于此类产品的出

口生产商来说，不断上调的关税增加了出口成本，削弱了外国出口生产商与澳本国同类

产品生产商的竞争力。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以及各州／地区政府的法律和管理制度存在差异，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产品进入澳大利亚市场的难度。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机构负责制定技术法规和强

制性标准，这些政府机构主要包括：检验检疫局、农药和兽药注册局、全国标准委员会、

医药管理局、澳新食品管理局、全国职业健康和安全委员会等。其中，全国标准委员会

主要负责国家度量衡体系的有关工作。澳大利亚标准分为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两类。目

前，中国机电产品对澳出口受到安全认证的限制。根据澳大利亚规定，６３种机电产品在

澳销售前必须进行安全认证。一种型号的电器产品从中国运到澳大利亚境内开始接受

检验，如果各项指标均获得一次通过，周期要２—３个月，如果某些项目未获得通过，需要

改进后再送检，则周期会更长。总体上，较长的认证周期和较昂贵的认证费用给中国机

电产品出口企业带来了不合理的额外负担。

澳大利亚对进口机动车建立了一套较为严格的进口审核、认证以及售后监管（产品

召回）的体系。澳大利亚基础设施、运输、区域性发展和地方政府部（Ｔｈ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是澳大利亚

所有交通运输的主管部门，负责执行和制定机动车的进口以及监管法规。有关机动车

的主要法规是《１９８９年机动车标准法案》（Ｍｏｔｏｒ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ｃｔ１９８９），国家标

准是根据该法案所制定的澳大利亚机动车设计规则（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ＤｅｓｉｇｎＲｕｌｅ，ＡＤＲ）。

在澳大利亚行驶的所有车辆都必须符合ＡＤＲ的要求。在机动车进口澳大利亚之前，必

须与澳大利亚基础设施、运输、区域性发展和地方政府部下属的车辆安全标准分局

（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取得联系。车辆安全标准分局是澳大利亚国内唯一可以

颁发机动车进口许可证的政府机构。如果制造商想要通过ＡＤＲ认证，必须先在基础设

施、运输、区域性发展和地方政府部的道路车辆认证系统（ＲＶＣＳ）进行电子注册，从而成

为被许可人。澳洲ＡＤＲ登记采用电子注册登记的方式在澳大利亚政府备案，不允许递

交书面文件。该系统较为复杂，因此制造商和销售商一般需要澳大利亚政府指定的代

理商来完成。此外，生产企业的生产设施和设计设施也必须进行注册。此外，厂商必须

在机动车装船运输之前取得进口许可证（Ｖｅｈｉｃｌ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ｐｐｒｏｖａｌ）。如未能获得进口

许可证，则厂商必须将产品转为他国出口，或者在海关的监督下自行销毁商品，费用由

厂商承担。

（三）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澳大利亚农林渔业部下属的生物安全局（Ｂｉｏ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规定，外国动植物

产品进入澳大利亚市场前，首先必须提出进口申请。澳生物安全局根据申请决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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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评估或者进口风险分析，认为经实施风险管理措施后其风险水平可以接受的产品，

方准予进口。如果某一动植物产品缺乏进口申请、未经风险分析、分析未完成或分析认

为其风险水平不可接受，则不得进口。进口风险分析程序周期时间过长，技术规定也很

模糊。中国受影响较大的产品主要有水果、蔬菜及部分经济作物。

２００１年，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即向澳方提出对中国苹果开放市场准入的要求。２００８

年３月１７日，澳生物安全局正式宣布对中国苹果启动进口风险分析。该分析将适用延

期风险分析程序，在３０个月内完成。２００９年１月３５日，澳生物安全局发布了对中国苹

果的进口风险分析报告草案。中方认为，该报告过高地估计中国的病虫害风险，将多种

不符实际的病虫害计为风险。经中方交涉，澳方表示将考虑尽快完成进口中国产苹果

的检疫准入程序。中国对此表示关注。

澳生物安全局自１９９８年开始对鸡肉启动进口风险分析，历经１０余年才完成。２００９

年３月３日，澳生物安全局发布报告，宣布在满足一定的检验检疫条件下可以进口鸡肉。

这些条件有：通过疾病的检验（包括禽流感、新城鸡瘟、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等），对于来自

疫区的鸡肉必须在检疫控制下进行在岸或离岸热加工。澳还将考虑其他措施，如鸡群

鉴定、或者采取划分的方法将风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但这将要求更加严格的检验。

澳还建议将鸡肉在８０℃条件下加热１２５分钟以杀死病毒。实践中，经过如此处理的熟

鸡肉已经不能正常食用，只能用作宠物食品。

（四）贸易救济措施

１．案件概况

２００９年，澳大利亚对中国产品发起１起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１起单独反倾销调

查，未对案件做出终裁。截至２００９年底，澳大利亚共对中国产品发起５２起反倾销立案

调查。

２００９年，澳大利亚对中国产品发起各类贸易救济调查案件的情况如下：

表１：２００９年澳大利亚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６月２４日 铝挤压材
７６０４１０００、７６０４２１００、７６０４２９００、７６０８１０００、

７６０８２０００、７６１０１０００、７６１０９０００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３日作出

初裁，征收１６％的临时

反倾销税。

２ １２月３日 胶合板 ４４１２３１００、４４１２３２００、４４１２３９００ 调查进行中

表２：２００９年澳大利亚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补贴调查统计表

编号 立案时间 涉案产品 涉案产品海关编码 案件进展

１ ６月２４日 铝挤压材
７６０４１０００、７６０４２１００、７６０４２９００、７６０８１０００、

７６０８２０００、７６１０１０００、７６１０９０００
调查进行中

　　２．澳反倾销制度存在的问题

澳大利亚海关既是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部门，又是裁决机构，其在反倾销和反补贴

事务中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且没有受到制衡，从而影响到反倾销和反补贴事务的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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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性和公平性。澳反倾销法规定“有一道重要的工序发生在澳大利亚境内”即可视为国

内产业，比大多数国家对国内产业的认定条件宽松，此外，澳反倾销法还规定了较短的

反倾销按调查期限，更倾向于给澳国内工业更大的保护。

（五）服务贸易壁垒

澳大利亚对银行、航空等行业实行个案审批制度，并对这些行业设定了限制措施。

１．银行业：对澳银行业的投资需符合《１９９５年银行法》、《１９９８年金融部门法》

（ＦＳＳＡ）及其他相关的银行政策，包括审慎性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对外国公司购并澳银

行的申请进行逐案审批，且审批标准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外国银行只有在其和母行的

财务状况均良好，且同意遵守澳审慎管理局有关审慎监管（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Ｐｒｕｄｅｎｔｉａｌ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ＰＲＡ））的协议后，才能获取许可。

２．航空业：对国内航线来说，在不违背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外国投资者可以持有

澳国内航空运营商（澳ＱＡＮＴＡＳ公司除外）１００％的股份。但对国际航线，在不违背澳

“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外国投资者占澳国际航空运营商股权不得超过４９％。在ＱＡＮ

ＴＡＳ公司中，单个外国公司所占股权不得超过２５％，外国股权累计不得超过４９％，其中

外国航空公司所占股权不得超过３５％。除此之外，外国投资者还必须满足一系列“国家

利益”标准：例如机组人员的国籍、企业的运营地点等。

３．机场：外国投资澳机场须经逐案审查。《１９９６年机场法》规定单个机场累计外国

投资不得超过４９％，外国航空公司股权不得超过５％，并禁止外国航空公司在悉尼机场

和墨尔本机场之间、布里斯班和佩斯机场之间享有交叉股权。

４．海运：《１９８１年海运管理法》规定凡是在澳大利亚注册的船只都必须由澳大利亚

公民或者澳大利亚公司拥有多数股权，除非该船只由澳籍经营者特许定制。

５．媒体：外商投资澳大利亚媒体业，无论规模大小均需预先审批（ｐｒｉｏｒ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外资以证券投资的方式在媒体业进行股份投资并控股５％以上的，均须申报审批。

６．电信：Ｔｅｌｓｔｒａ公司８３％的股权由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掌握，剩下的１７％有澳政府

转化为未来基金，该基金由澳政府建立以资助公众服务养老金事业。转为未来基金的

股份将在两年内处于托管状态。单个外国投资者在Ｔｅｌｓｔｒａ公司拥有的股权不得超过

其私有化股权的５％，累计外国股份不得超过私有化股权的３５％。

在审批期限方面，通常要求企业在适当的时间内完成，如果某已批准的交易未及时

进行或交易方重新达成协议，或者该交易在１２个月内未完成，该交易必须另外递交审

批。《２００１年公司法》之下的全部或部分股权转让审批只适用于出价期间获得的股权，

例如，如果某出价获得批准，出价人只获得６０％的股权，如果出价人希望通过《２００１年公

司法》蠕变条款（ｃｒｅｅｐ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继续获得更多的股权，出价人必须另外提交预先审批

（ｐｒｉｏｒ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四、投资壁垒

澳大利亚鼓励外资的进入，但一直保留着外资审查制度。外资审查制度的核心标

准是澳大利亚国家利益。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７日，澳政府发布了《与外国政府有关的外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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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投资审查指南》，在既有外资审查程序的基础上，将在审查与外国政府有关的资本赴

澳投资时额外考虑６项因素，以确保这些投资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该指南扩大了

澳联邦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加重了中国企业的法律负担，并使中国企业赴澳投资的风险

大大增加。

２００９年，中国化工、能源等众多企业多次向澳大利亚外商投资评审委员会提出收购

申请，但是屡遭澳大利亚外商投资评审委员会拖延审批，中国企业被迫多次重新申请，

有的企业在多次申请多次被拒以后只好放弃。按照澳大利亚法律规定，澳外商投资评

审委员会审批外资投资交易需在３０天内做出审批答复，如果未能在３０天内做出审批，

可要求申请方主动撤回并重新提交方案启动新一轮３０天程序，也可将审批期延长９０

天。但由于延长至９０天的情况下，澳外商投资评审委员会需将并购案在政府文告中公

开，很多企业不愿将并购详情公开，只好选择重新提交方案以规避触发９０天的审核延长

期。在经过延期后，澳外商投资评审委员经常提出难以接受的苛刻条件而导致中国企

业收购的失败。澳外商投资评审委员收到并购案申请后，会征询相关利益方的意见，确

定是否符合澳国家利益，再做最后衡量，这种多方参与否决的制度也拖延了审批的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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